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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人权委员会在其1 984年3月6日题为“禁止酷开丨勒其他残忍、不人道 

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草案”的第1984/21号决议中决定通过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向大会转交禁止酷刑公约草案工作组的损告（E/CH, 4/1084/72)以及委 

员会第4 0届会议就此顼g所进行辩论的筒要记录（E/CH 4/1984/SP、32—34 
漸42 U 委员会在同一决谈中请秘书长提请各国政府注意上述文件并请这些国 

家政府最好在19 8 4年9月1日以前通知有关它们对工作组报告附件所载公约草 

案的意见。委员会请秘书长将各国政府的意见援交大会第E十九届会议，

2, 到1 9 8 4年9月2 1曰为止，给予答复的国家如下：澳大利亚、比利时、 

巴西、加拿大、丹麦、芬丈法国，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挪威，葡萄 

牙、瑞典、瑞士，汤加、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以及美利坚合众国8
3. 在上述日期之后收到的资料将列入本文件的增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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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政府的复文 

澳大利亚

〔原件••英文〕

C 1984年6月14日〕

1。 澳大利亚政府对世界各地施行酷刑的程度*及对现有国际机构至今未能有 

效地处理这个问题，深感不安，濟大利亚积极不断地作出国际努力，以消除这种 

可恶_现象。尤其是s澳大利亚代表团多年以来，积极地参加A叔委员会禁止酷 

刑湘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掛待遇或处罚公约蕈案工作组的讨论加谈判工作

2. 澳大利亚政府公开表明它坚决支持工作组拟订的，现已按照人权委员会第 

4 0届会议第1934/21号夬议转交联合国太会通过的公约草案，澳大利亚还要强 

调，公约要发生效力，强制执行规定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必须除去第19耜第2 0 

条草案齡栝号，条款保持不变s

3, 澳大利亚政府鼓励各国政府在大会笫三十九届会谈审议公约萆案时，支持 

通过该公约草案^

比利时

〔原件：英文〕

(1 9 8 4年8月2 4曰）

1 •比利时对人权委员会经过多年的深入讨论翻艰雉的谈判终于完成大会1 9 

7 7年1 2月8 0第32/62号决谈交付的任务，表示高兴a后者认为需要采取 

新的国际行动确保人人适当地免受酷刑勒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 

罚，因此，在七年前要求人权委员会对此主题拟订公约韋案〇



2 .依照第1984/2 1号决议，人权委员会决定向大会转交上述公约萆案案文d 

因此，该项决议可视为人权委员会第4 0i会议的一项重大成就，也是国际社会向 

不人道酷刑或待遇祸患进行斗争的一个新的重要步骤„ 比利时十分重视这个公约 

萆案^ 箪案案文经过多年的谈判，而且最后协商一致意见是在工作组各参与者的 

的建设性工作态度下才获得的，因此*比利时认为目前的草案形式最令人满意。

3. 但是.，这不过是一个折衷办法，比利时希望以其他方式改写某些问题，例 

如公约萆案第1条第1款（末尾），“法律制裁”这个概念不够精确，从而构成 

“免责条款”，甚至比大会1 9 7 5年1 2月9日所通过的、并主要启发公约草案 

的“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宣言”的第一 

条还不够精确.不谂如何，有鉴于上述种种考虑及由于所有的折衷办法都构成徽 

妙的整体，比利时还是愿意接受提交大会的公约草案，

4. 然而，上述的同意还是同两条条款保持不变的问题有关，这两条条款还没 

有获得全面的商定，事实上，比利时同联合国许多其他会员国一样，认为，除非 

禁止酷刑和其他不人道待遇公约所载的执行办法比现有办法更有效*否则无须存在》 

目前，许多国际文书，即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1 9 4 9年《日内瓦公约》 

及1 9 7 *7年有关的附加议定书、1 9 6 6年《公民权利_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1 9 7 5年《禁正酷刑宣言》，以及许多有关人权的区域公约等均已禁止酷刑韌残 

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处罚或待遇9因此，国际社会不能仅.仅谴责这些做法， 

还应当设立国际核查制度，以减少甚至消除这种现象^各国在庄严的国际案文中 

所述的禁止应附有一些核查执行真象的措施^

5 .这就是为什么比利时认为有关提出耜审查各国报告及制订调查办法的第19 

命第2 0条应是有义务履行公约制度的组成部分，所有缔约国均应执行。比利时 

认为，不得以这些条款来破坏国家主权，也不得干涉缔约国的内政，而应当使公约 

本身具有办法来执行最基本的国际法标准，即“条约必须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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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比利时希望大会能在下一届会议通过公约草案，以便为国际社会开辟道路* 

有效对付最为人类所憎恨的做法

巴

〔原件：英文〕

〔1 9 8 4年8月2 3日〕

就目前而言，巴西政府对禁止酷刑洳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 

罚公约簞案，没有任何意见。

加拿大

〔原件：英文〕

〔1984年8月8日〕

1. 加拿大政府竭力支持采取国际行动以对付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 

人格的待遇或处苟。它认为，关于这一主题的公约草案不仅应重申1975年《保 

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而且还必须包 

括旨在有效执行和监督公约内有关保护措施湘保护准则的规定。加拿大政府本着 

这一立场坚决支持将人权委员会提交大会审议的、方括号内的第19条第3和第4 

款及第2 0条案文列入公约.

2. 加拿大政府赞扬人权委员会完成的輩拟工作，并希望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 

能通过相宣布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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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 麦

〔原件：英文〕

〔1984年8月3曰〕

1 .任何人不得受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是普遍接受 

的原则》《世界人权宣言》、《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 

待遇或处罚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他许多_际法律文书均 

坚持这一原则。

2 .不过，世界各地继续报道酷刑湘其他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的情况。任何 

大陆都不能免于这种公然否定人类尊严的罪恶。

3. 因此，按照大会第32/62f决i义拟订洳通过一项禁止酷刑耜其他残忍、不 

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公约，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大会应尽可能给予最 

高优先。

4. 人权委员会提出的公约草案是长期以来辛苦谈判的结果，是一个经过仔细 

考虑的折中办法-每一国政府不一定对它感到完全满意，但是作为协商一致意见 

通过的折中案文来说，丹麦可以接受。

5 .还有两个问题未解决• 即按公约设立的委员会是否有权就各国政府的执 

行报告提出“意见和建议”这个问题尚未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因此，第1 9条第 

3勒第4款应用方括号。

6. 此外，关于委员会对有计划地施行酷刑的情况进行调查的职权的强制性质, 

也未达成最后的协议。因此，载有强制性调查程序的第20条应用方括号。

7. 丹麦尤其重视采用有效执行规定。上述两个尚未解决的问题鄭是执行系 

统中重要的特征，需要现行国际法作出重大的改进。丹麦政府坚信，应取消上述 

两个方括号，及通过公约现有的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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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为维护联合国在基本人权方面所作努力的信誉，丹麦政府认为应迅速通过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协商一致意见 

通过的、由人权委员会提出的折中案文所解决的问题，希望不需要再进行辩论， 

不然又会推迟本重要_际文书的通过。

芬 兰

〔原件：英文〕

(19猜9月1 i日〕

1 • 1 9 7 7年自从瑞典开始《楽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 

或处荷公约草案》的工作以来，芬兰政府就十分重视这个公约草案。1 9 7 8年， 

芬兰政府按照秘书长的要求，提出其对这个间题的看法。芬兰政府在A/33/196, 

Add. 1文件所载的复文中表示，它已单方声輯，愿意遵守《保妒人人不受酷刑和 

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芬兰不但作出了上述承诺，而 

且长期以来都格守《宣言》所载各项原则。

2. 因此，在人权委员会就此事项设立的、自由参加的工作组中，芬兰当然十 

分重视公约的拟订，并自1 98 3年成为委员会的成员以来还参加了工作。

3. 芬兰政府采取这个立场,因为它议为，就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 

辱人格待遇或处罚通过公约，是各国促进人权努力中的一个重要步骤。任何人一 

概不受酷刑，是《世界人权宣言》所规定的、普遍公认的原则。因此，本公约的 

主要目的在于执行现有的准厕。芬兰极重视通过一些有效执行的规定。

4 .至于大会应采取什么程序来审议公约草案，芬兰政府极力主张对此事项迫 

切采取行动。这表示，大会不应该再讨论草案案文，而应该集中努力去解决未鮮 

决的问题。应具备充分的时间湘方法，以进行非正式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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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国

〔原件：法文〕

〔1984年9月20日〕

1 .法国绝对谴责酷刑》酷刑是一种无可容忍的行为，有辱于人类尊严相良 

知《»法国认为，国际社会有义务拟订公约准则以有效对付如此可恶的酷刑。

2 .法国非常积极地参与人权委员会负责拟订禁止酷刑公约草案专家组的工作. 

它极重视大会今年通过本公约草案》

3.法国政府完全同意整个讨论中的规定，并希望大会通过人权委员会转交的 

整个案文，其中包括第19耜第2 0条。

4 .此外，法国政府还尤其重视有关普遍管辖权的第5至第7条。它认为, 

这种營辖权使公约的意义更长远，能达到其主要目标，即对付任何一缔约腫施行的 

酷刑和制止施刑者。

匈牙利

〔原件：英文〕

〔1984年5月1 0日〕

1.匈牙利人民共勒国坚信，酷荆A其他类似的残忍待遇，都粗暴地违反人权 

A基本自由。.种族隔离政策、种族歧视、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种族灭鐵等大 

规模公然侵犯人权，尤其令人不安* 在国际讲坛上，匈牙利人民共湘国一贯主张 

普遍采取有效措施来对付这种非法的现象湘行为。匈牙利人民共湘国支持联合国 

对此作出的崇高努力》 匈牙利政府就是本着这一原则性立场，寄希望于人权委员 

会，并致力于其就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待遇勒处罚公约草案所 

进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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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酷刑和其他残忍待遇，与匈牙利人民共相国社会主义社会不相容，也不符 

合其政治、法律制度》 宪法、刑法及刑事诉讼法均明文禁止酷刑。酷刑是一项 

严加惩处的罪行。

3 .匈牙利政府完全尊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菌际公约》的有关规定并极力 

推行，今后将继续如此。匈牙利政府汇报其作为公约缔约国所承抠的各项义务， 

也反映匈牙利格守公约弟7条。

4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寄希望于人权委员会在拟订禁正酷荆相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公约草案方面所作的工作。它赞赏委员会完成的工 

作，但认为，要大会就此主题通过公约的时机尚未成熟还有主要的问题尚未决 

定，因此最好尽量就公约草案的一切规定达成协议，以便国际社会有效取缔酷刑湘 

其他残忍待遇。

5. 因此，匈牙利政府要求联合国通过公约之前，就尚未觯决的问题达成协i义。

6. 为使利本主题拟订可行、有效及普遍公认的公约，匈牙利政府提出下列建

议：

(a) 如果设立禁止酷刑委员会，其职务应与其他各公约设立的类似委员会一致, 

例如人权委员会或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b) 公约草案第2 0条所载调查程序与现代国际法制定的原则不符，特别是尊 

重国家主权及不于涉他国内政方面。因此，匈牙利政府不_接受公约草案第2 0 

条目前的写法。它认为，该条当具有任择_特点。

7.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政府愿逬行合作，以克服草拟禁止酷刑公约的困难。最 

适当的行动应由人权委员会继续审议公约草案，以便就整个公约案文普遍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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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

〔原件：英文〕

〔I 9 8 4年9月4日〕

1 •爱尔兰希望联合国大会能够通过一项有关禁止酷刑和其他形式的残忍、、不 

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公约.爱尔兰认为通过这项公约将是从国际法保护 

《世界人权宣言》所列各项基本人权方面迈出的望要的一步•

2 .人权委员会在工作组一级用了六年的时间来拟订这项公约草業• 所有参与 

草拟工作的人都会承认最后提交大会审议的粟文是经过某种程度的折衷蒽见而修订的。

3 .为就这个公约草案达成协议所作的努力表示出国际社会对于拟订有关提供有 

效的国际法律保护，以禁止酷刑和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避或处罚 

的公约的靈视程度，虽然爱尔兰田于公约草案内某些条款还可以加强以便提供更多 

的俅护，因而对于公約草茱的所有详细条款不能慰到完全满意，但是却认为人权委员 

会达成的折衷草案具有很大的价值，值得保存，

4.爱尔兰注意到公约草案只有两个条款无法获得工作组全体通过（第1 9条■和 

第2 0条）《 希望大会能够通过这些条文，并且如即将提芡大会的公约草果所设想 

的，增列各项有效的和强制性的执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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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原件：英文〕

〔1984年9月20日〕

I.意大利政府对于世界上许多地方施行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 

的待遇或处罚的做法深感不安*这些都是最令人痛恨的违反人权的傚法。虽然各 

种国际文书曾一再声明禁止酷刑，但是这种极为严直的情况仍然存在，它清楚表明 

迫切需要加强有效保护各项人权的现有办法，

2 •因此，意大利政府赞赏人权委员会宪成了按照1977年大会提出的要求, 

萆拟一份禁止酷刑的公约草案的长期工作它还赞赏人权委员会一致决定将公约 

案文转递给大会，并且非常希望本届大会能将f议该公约草案的工作列为高度优先 

事项。

3. 随同公约草粟一并转递给大会的文件清楚表明，提议的案文是就各个要点 

逬行密粟讨论和艰苦协两而得到的成果，并且最后对几乎所有这些要点都获致折衷 

蒽见，因而公约草茱只有第I9条第3和4款以及第20条这两个条款仍未获致协 

议，它们列在大会面前的文件的方括号内• 这两个条文是有关各项有效的强制性 

执行条款的，意大利政府特别靈视这些条文，因为它是禁止酷刑和类似的令人f恶 

的作法的公约所具有的重要特点，

4. 第19条使即将成立的委员会能够斟酌情况就公约缔约囷提出的报告提出 

这类评论或建议；把这些评论或建议提交给所涉缔约国；由委员会决定是否将这些 

评论或建议同缔约国提出的意见一并载入提芡大会的年度报告内• 蒽大利政府坚 

信这些条款使得委员会和各汇报国家在审议各该国关于公约执行情况的报告期间能 

够逬行更加有效的对话# 酷刑和其他类似待遇或处罚非常严重，的确需要执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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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权利相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4 0条和其他任意签字议定书更加逬步的条款•

5•第2 0条是有关各项执行条款的，其意图是，如朱即将成立的委员会收到可 

靠的证据，证明在该国领土内有计划地施加酷刑的话，设法争取单个公约缔约国的合 

作.委员会同各有关缔约国根据下述的最低限度要求犮展合作关系：缔约国在合作 

限度内，对委R会一名或多名成员提出的秘密调查向委员会提出自己的意见，并允许 

他们访问其领土《 这些舍作形式类似以前1 9 7 0年代以来联舍国处理违反人权的 

特定情况时所制订的各项程序和所作的决定，为此，蒽大利政府坚决认为公约草案 

第2 0条所列的规定应当是公约具有约束性的部分，

6.关于公约草案的其他条文，蕙大利政府指出，它对于有些折衷意见并不感到 

完全满意，特别感到困惑的是第1条第1款所载的酷刑定义，苜先是关于“合法制 

裁”的概念，无论如何，必须把这个概念理解为也包话用国际法加以制裁#

7 •但是，意大利政府参照所有前述评论意见，准备接受整个公约草案，同时考 

虑到这个公約针对的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联合国必须给予极大的关注并采取紧患

«

〔原件••奂文〕

〔1984年7月17日〕

1.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问题已经纳入 

《国际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许多其他多边宣言和公钓a 

但是*虽然有了这个无可辛辩的国际法准则，世界上许多地方然有酷刑的傲法， 

因此必须探求加强禁止酷刑的现行规定的方法和手段。加强禁业酷刑的方法之一 

就是逬一步制定这个领域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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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这条路上走出的第一个重要步骤就是1 9 7 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保 

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週或处罚宣言》•两年后，大 

会又通过了第3 2/ë 2号决议，其中大会谓人权委员会参照I 9 7 5年《宣言》 

所载的各项原则起草一份公约草案。

3 •荷兰是该项协议的共同提業国# J 084年，荷兰作为人权委员会的一 

个成员国，也是一项决议的共同提業国，这项块议规定田委R会向大会提芡一份关 

于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裕的待遇或处罚的公约草茱，这份草案载 

于委员会有关这个主题的工作组的报告附件均•

4. 荷兰政府赞赏人权娈员会为哬应1 97 7年大会提出的要求所做的工作取 

得的成果8 它满意地注意到，就酷刑来说，丨9 7 5年《宣言》所载的大多数原 

则均已做为法律义务纳入提芡大会的公约萆叢内，它还满蒽地注蒽到这个公约草

案载列的若千条款已经超越了《宜言》的内#,

5. 例如，公约草案不仅声明任何例外情况（如战争厥胁或国内政治不稳定） 

均不得施用酷刑，而且还明白声明不得不以上司或国家机构的命令作为施用酷刑的 

的理甶• 该草案规定如果有实际的理田让人相信一个人有被施用酷刑的危险时，

任何缔筠国均不得从另一国将他驱逐、遣楚_或引渡《 公约萆案以此《笪言》更为 

積确的条件规定将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通或处罚列入有关 

下列人员承担的义务和职务的各项条例和指示中：民法和军法执行人员、医疗人员、 

公务员以及参与拘留、审问或处理必须遭受各种形式的逮捕、拘禁或监禁的个人的

其他人员》

6 »公约草案优于I 9 7 5年《宣言》的一个K要方面是关于酷刑意图以及构 

成共谋或参与酷刑行劲的那些刑寧沽动的《 关于这夹犯法行为，公约草案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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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建立和执行管辖以及各国之间关于刑事活动方囱的引t相互相支援的各项条款。 

这些条款影响最大的是，规定在其领土内如果发现有人有这类犯法行为嫌疑的国家 

必须将这个案件提交主管当局以便提起诉讼，即使被指控的违法者并非其国民而该 

国又不予以引渡，或这种犯法行为在国外所为。

7.荷兰政府特别重视公约草案的执行系统。荷兰政府一向认为禁止酷刑的 

特定公约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包括各项有效的执行条款，这些条款超 

越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其他任意签字议定书所载的条款范围e 

为此，荷兰政府曾于I 9 8 I年向人权委员会工作组提出了各项有关这个内容的提 

茱# 考虑到这些提案未获工作组的充分支持，荷兰政府可以接受现行公约草案所 

载各项执行条款，条件是保留仍然列于方括号内的第1 9和2 0条，

8•公约草案所载的酷刑定义对1 9 7 5年《宣言》所载定义的某些方面作了 

改逬.荷兰政府想对公约草案第I条第1款所载的这个定义提.出两点意见.第 

一句提到的目标清单是一个说明性清单，并不完备《 第二句的“合法” 一词必须

被理解为能够与国内法和国际法相容的嚣思•

9 •荷兰政府非常欣赏人权委员会工作组的讨论会所具有的建设性气氛特征 

它了觯箏买上目前提芡大会的公约草案是密菜而持久的辩论得到的成果，并且可能 

被认为是最好的案文• 因此，荷兰政府准备全部接受自前的《粲止酷刑和其他残

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草業》.

10 .荷兰政府认为大会早日通过这项合约是朝着向罪恶的酷刑逬行战斗走出了 

重要的一步。考處到自从大会要求人权娈员会提草一份有关这个主题的公约草茱 

以来几乎已有7年之久，荷兰政府十分希望大会下届会议就案文运本作出决定*以 

便这项公约能够开放给各国签署和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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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

〔原件：英文〕

〔1984年8月2 1日〕

1. 挪威认为，禁止酷刑公约草案是联合国在人权方面的一项重要工作。尽早 

通过公约草案是，对付世界各地仍然施行酷刑的有利工具。因此，挪威政府支持 

尽早通过，最好在下一届大会就通过一项注明具体义务和有效执行措施的禁止酷刑 

公约„

2. 在评价人权委员会提出的禁止酷刑公约草案时，必须考虑到人权委爵会所 

设工作组为拟订公约草案作出的长期努力。经过多年的讨论之后，工作组终于提出 

主要以协商一致意见为基础的公约草案。挪威政府完全支持工作组的工作成果。 

我们虽然希望以不同的方法解决有些小问题，但是还是愿意接受整个萆案。在这方 

面，挪威政府表示支持加拿大和其他代表团在工作组报告（E/CH. 4/1984/72) 

第1 4和4 4段的讲话。挪威政府知道，工作组提出的草案是广泛折衷的结果， 

所有的参与者都作出了让步，即使如此，挪威政府还是愿意接受目前的草案，不作 

任何修改，以便迅速通过该项公约。草案案文既然是自由参加的工作组长期讨论下 

来的折衷办法，因此最好予以接受，避免重新展开讨论》

3. 在审议整个公约草案，审议它在普適对付酷刑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时，应 

将草案内容同现有有关酷刑的国际法规定别是同《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国际公 

约》的有关规定进行比较。在这方面，挪威政府认为，新的禁止酷刑公约的实质内 

容，必须比目前生效的各项规定更新，这一点极其重要。仅仅重复既定的规定，即 

使比较详细，也不能令人满意。在这方面，公約萆案中有两项挪威政府认为极其重 

要的因素，即关于普遍截免和有效执行制度的规定

4 .至于工作组未能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的几个项目（公约萆案第1 9条、第3 

和第4款以及第2 0条），挪威政府支持上述两条草案方括号内的案文。在第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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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方面，挪威政府支持这个想法，即根据公约设立的委员会应有权就各公约缔约国 

政府提出的报告提出“意见或建议”。

5. 正如第3段所述，有效执行措施是新的禁止酷刑公约中最重要的两项.因素 

之一e 在制订执行制度方面，其一般目的应是，除现有其他人权国际文书之外， 

再制订新的措施。禁止酷刑公约中有关执行的规定，大部分是由早先通过的公约组 

成的，首先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囿际公约》即国家汇报制度以及国家提出诉讼 

程序和个人提出诉讼。第2 0条是唯一给执行制度带来一些新内容的条款，挪威 

认为第2 0条很重要^作为最后一着，委爵会应有权对一缔约If领土内施行酷刑的 

可靠消息进行调查。挪威政府认为，这一程序应适用于所有缔约国，成为公约的 

约束性部分》

6. 本公约草案没有任何关于执行方面的规定。工作组报告（E/CB. 4/1984/ 

7 2 )第5段，美囿代表表示，他的了解是，本公约决不适用于武装冲突，因此取 

代1 9 4 9年《人道主义法在武装冲突中的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据他的 

了解，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所指的事件不属于禁止酷刑公约的范围，而如果 

不这么谈为，就会与不同的条约重叠，并破坏消除酷刑的目的a 这种了解似乎与

1 9 49年日内瓦公约第2条以及第一附加议定书第1条第4款有关国际武装冲突 

的定义相关对这类武装冲突来说，日内瓦公约和第一附加议定书订有普遍管辖 

相普遍执行的制度，同禁止酷刑公约的制度相同.就内部武装冲突来说，1977 

年第二附加议定书有规定，但不是普遍管辖，而且执行制度十分不发达。因此，可 

争论是，禁止酷刑公约应适用于所有其他情况，而不是1 9 4 9年日内瓦公约相第 

一附加议定书所指的囿际武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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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

〔原件：英文〕

〔1984年9月1 1日〕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的禁止酷刑相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 

罚公约草案的内容符合葡萄牙司法和蔔萄牙共相国宪法的规定和原则„

〔原件：英文〕

〔198 4年6月1 8日〕

1 .瑞典政府认为，关于禁止酷刑公约的工作很重要，而且迫切。如能通过这 

一公约，必能加强国际上对人杈的保护，但是，这一公约必须对缔约国提出具体的 

义务并采用有效规则以执行这些义务。

2. 本公约草案是人权委员会工作组长期_难的讨论结果，是一项折衷案文。 

当然，作为折衷案文来说，它不能令每一国政府感到完全满意。瑞典政府也希望 

对有些问题采用其他的解决办法，但同时又认为，要韋拟一个不同的案文，获得更 

广的支持或获得协商一致意见，是非常困难的，或甚至不可能》总言之，要*新讨 

论工作组已深入讨论过的、而且已找到折衷解决办法的许多问题，似乎不明智^因 

此，瑞典愿意接受现已提交大会的案文。

3. 至于第1 9和第2 0条这两条公约萆案，工作组不可能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因此，瑞典政府愿意针对这两条提一下意见》

4. 第1 9和第2 0条是关于#行公约体制的两项因素，正如前面所述，瑞典 

政府认为，各国如何有效执行，应是新的公约爾基本特点之一。

5. 在第1 9条方面，问题是，禝据公约就审查各国政府提出的报告所设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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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是否有杈就报告提出“意见或建议”。瑞典政府认为，委会应有这方面的杈限•

6. 在第2 0条方面，瑞典政府认为，如有可靠消息知遒一缔约国领土内在施 

行酷刑，就最后一着来说，应由委员会进行调查，是执行体制的重要部分《由于有 

执行体制这一项程序，瑞典政府坚信，该条应适用于所有缔约国，应是本公约的约 

束性部分。

7. 瑞典政府希望大会迅速处理人权委爵会提交大会的公约箪案*并尽早通过 

该项公约•这必能有力促进国际上为消除严重侵犯人权而作出的努力*严重侵犯人 

权的行为虽然普遍受到谴责，但是施行范围还是很广》

瑞士

〔原件：法文〕

〔1 9 8 4年8月2 8曰〕

1.瑞士认为，在国际一级采取有效措施以加强禁止酷刑，是进一步保护失去 

自由的人的优先目标。这是为什么瑞士政府坚决支持1 9 7 8年人杈委员会第34 

届会议所采取的措施，即设立工作组负责拟订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 

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草案^瑞士从一开始即本着这种精神}以观察员的身份参 

加工作组的工作《

2 •公约萆案是经过长期、辛苦谈判的成果，总的来说，人权委员会今年最后 

达到的结果是肯定的。草案在许多方面加强了现行国际法，使各国有义务采取足 

以防止和制止酷刑行为及保护失去自由的人免受这些行为的侵害和赔偿受害者的一 

系列措施。此外，草案还包括国际核查办法，以确保公约具有某一种程度的效力8 

萆案没有破坏1 9 4 9年日内瓦公约及其有关的附加议定书的体制，也不影响国际 

红十字委员会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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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约草案是一项折中案文，是人权委员会经过六年讨论后得出的协商一致 

意见6 彼此都对案文作出了让步，因此，案文应为整个国际社会所接受^ 瑞士 

政府认为，即使下一届大会对人权委员会所接受的所有条款草案重新展开讨论，也 

很难就一个新的笼文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并且只会拖延公约的通过。

4. 瑞士政府虽然不十分满意案文的每一点，特别是公约的国际核查办法，但 

是还是愿意接受人权委员会拟订的公约草粟。

5. 瑞士政府认为，公约的核查制度愈有约束力就愈能保护失去自由的人免受 

酷刑^ 第1 7至第2 4条草案是一些折中簾文，是瑞士政府所能同意的最低限度, 

因为这些条款能够调和一即使不是完全调和一两个基本的必要因素3即尽可能制订 

有效的核查办法及确保公约尽量得到最多国家_接受9

6. 萆案中，只有第19条第3和第4款以及第2 0条关于核查办法的这两条 

未能获得人权委员会的协商一致意见。瑞士政府认为，按照草案设立的禁止酷刑 

委员会应享有第19条第3和第4款及第20条载明的充分权利，因为委员会可依 

此在国际一级对酷刑进行的斗争中发挥有效作用。如果一项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 

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不包括上述这两条的话，则这一项公约不比现 

有的国际法有多少进步。

7. 瑞士政府希望大会能在今年通过人权委员会转交它的公约萆事实上, 

在国际一级.采取有效措施以加强禁止酷刑是当务之急，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失去自 

由的人的人权不遭受这类严重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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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加

〔原件：英文〕

〔1 9 8 4年•e月1曰〕

第3条

“如有充分理由相信任何个人在另一国家将有遭受酷刑的危险，则任何缔 

约æ不得将其驱迅赶回或引渡至该]!”•

1, 汤加政府赞成这个看法即.它可能在签署或批准公约或加入公约时宣布， 

如杲第3条规定与其在签署该公约之S前同非公约缔约厘|缔结的引渡等的义务不一 

致，则不受第3条约束》

第5、6、7、16耜第17至第24条

2. 汤加政府对下列问题（即上述各条范围）以及就本公约萆案其他因素进行 

的讨论，保留其最后立场：

(a) 普遡的刑事管辖

㈦缔约国不仅应确保m受害者，但也应确保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袼 

的待遇或处罚受害者得以伸冤及有权获得公正适当的赔偿 

(C) 有关执行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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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原件：英文〕

〔1 9 8 4年9月2 1日〕

1. 联合王®憎恨酷刑及所有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行为.联合王a认 

为，人杈委员会就禁止酷刑粕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A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草案 

作出的成果是，继续消除各地发生酷刑的一项t要里程碑《

2. 联合王国不认为最后的萆案案文理想# 特别是，联合王国认为，因法律 

制裁而将疼痛或痛苦排除在第1条公约之外，是不明智的4 应了解的是，不论从 

国际法•还是从本®法来说，凡是这种制裁都应当是合法的• 联合王国还希望把 

一种，不幸人人皆知的情形，即纯粹是无理的酷刑概念列入第1条公约草案所提出 

的酷刑动机.

3 •此外，族合王国认为，从某些方面来镇，第1条公约萆案就醅刪下的定义 

相当松动，可能造成主观的解释》 联合王国认为，例如，法院很难评价精神痛苦 

的概念，#别是动机同歧视有关的概念》

4. 联合王国认为，各参与国均以建设性态度在乂权委员会工作钼进行讨论， 

因此愿意接受折衷办法* 为了尽早通过禁止酷刑罪行公约•联合王国愿意接受人 

权委员会通过的案文，但不认为该案文十分理想，

5. 就第1 9耜第2 0条方括号内的几段来说•联合王国赞成列入有关委i会 

可在调查公约遵守情况方面发挥有效作用的那几个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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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

〔原件：英文〕

〔1 9 8 4年9月1 8日〕

1. #国政府对人权委员会工作组报告，文件E/CH 4/1984/72，所附禁 

止酷刑物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草案得到接受，感到高兴。 

A权委f会工作组经过长期深入谈判所顺利完成的公约萆案，是一项杰出的成獻》

2. 《世界人权宣言》（第5条）宣布：“任何A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 

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酷刑或有关待遇是一种最公然«tAA权的 

行为#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许多®家经常发生酷删和其他残忍、不乂道 

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的情况，实在令人义愤，这是不容接受的.楣据《联合 

国宪章》促进和鼓励尊重人权的任务，联合国应优先重视制订有效措施，加强世 

界杜合对付这一罪行的能力* 为此目的，本约草案可能是一项新的，主要的管 

制文书.大会应迅速行动以遜过本公约草案》

3. 美麗丨政府代表积极地参与人权委员会工作组为拟订公约萆案的各次会议a 

美圈代表在谈判期间作出的多次声明及解释性发言均载于谈判正式记录，作为公约 

立法历史的一部分• 美国政府表示文持公约草案及支持联合国大会推核可，#国 

政府坚持它在谈判期间作出的声明和解释性发言a

4. 笋®政府想借此机会重申它对公约萆案内两项因素的看法，因为萋国政府 

认为，如要公约成为有效文书，上述两项因素很重首先，夢国政府苁为，公 

約萆案必须充分包括普遍管辖的规定.藥国政府认为，簧5/ 6和第7条目前的 

写法十分令人满意* 这是仔细、透彻研究一复杂问题的成杲，#包涵各种看法的 

最佳折衷办法• 这三条规定如期获得的结杲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普嬸刑寥管辖制； 

其次，#歷政府也重视将适当的执行规定写入公约草案.葬国政府认为，公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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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分现有的执行体制把重点放在根据公约设立的禁止酷刑委员会上•是一个设想 

周到，定义适当的计划，它包括有效监督公约的最低必要因素，美国政府尤其强 

烈支持笫19_第2G条完全保持不变，其申包括工作组报告内的各项规定.

5. 最后一点意见是关于第1条内“酷刑”一词的定义• 美国政府了解是， 

拟议的定义应包括为任何动机或任何目的施行if酷刑，不仅是指第1条说明清单列 

出的理由，对第1条第1款M二句所指的“法律制裁’’的了解是指，根据本国法 

和国际法的“法律”制裁，

6。 美国政府认为，工作组经过七车艰难谈判下来拟订的、并由人权委员会提 

交大会通过的公钓萆案是，可能产生的最佳萆案，能够公平代表各种经仔细审议过 

看法》 美園政府支持人权委员会建议大会把公约草案视为优先事项.以尽早通过# 

美国政府愿意支持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通过这一项决议，即大会能够原封不动地通 

过人权委K会工作组拟订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公约草


